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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23 年半年度报

告》正文及摘要。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13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 13人。 

4. 本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人保 601319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 133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曾上游 曾上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88号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88号 

电话 (8610) 6900 9192 (8610) 6900 9192 

电子信箱 ir_group@picc.com.cn ir_group@picc.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本公司为新中国第一家全国性保险公司，成立于 1949 年 10月，目前已成长为国内领先的大

型综合性保险金融集团，于 2012 年 12 月在香港联交所上市（H 股股票代码：1339），2018 年 11

月在上交所上市（A 股股票代码：601319）。本公司在 2023 年《财富》杂志刊发的世界 500 强中

排名第 120位。 

本公司通过人保财险（于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代码：2328，本公司持有约 68.98%的股权）

在中国境内经营财产险业务，通过人保香港（本公司持有约 89.36%的股权）在中国香港和中国澳

门经营财产险业务；分别通过人保寿险（本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 80.00%的股权）和人保健康（本

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约 95.45%的股权）经营寿险和健康险业务；通过人保资产（本公司持有 100%

的股权）对大部分保险资金进行集中化和专业化运用管理，通过人保养老（本公司持有 100%的股

权）开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业务，以人保投控（本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作为专业化的不动

产和养老投资管理平台，以人保资本（本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作为聚焦债权、股权、基础设施

和私募股权基金等另类投资领域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通过人保再保（本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

100%的股权）开展集团内外专业再保险业务；以人保金服（本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 10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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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为全集团服务的互联网平台；通过人保科技（本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统筹建设本集团信息

技术平台，实现科技赋能；并在银行、信托等非保险金融领域进行了战略布局。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单位：百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3年 1-6月 2022年 1-6月 增减（%） 

营业总收入 280,666 262,566 6.9 

保险服务收入 246,884 227,796 8.4 

营业总支出 250,150 232,833 7.4 

保险服务费用 219,147 204,703 7.1 

营业利润 30,516 29,733 2.6 

利润总额 30,635 29,826 2.7 

净利润 26,757 24,966 7.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881 18,296 8.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损益

的净利润 
19,746 18,203 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921 49,444 21.2 

单位：百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3年 6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增减（%） 

总资产 1,493,706 1,416,975 5.4 

总负债 1,166,396 1,113,971 4.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241,754 222,851 8.5 

总股本 44,224 44,224 - 

每股净资产(元/股) 5.47 5.04 8.5 

注：每股净资产增减百分比按照四舍五入前数据计算得出。 

主要财务指标 2023年 1-6月 2022年 1-6月 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41 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 0.41 7.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45 0.41 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 8.3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8.2 8.3 下降 0.1个百分点 

注：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增减百分比按照四舍五入前数据计算得

出。 

                                                             
1本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新会计准则。新会计准则指《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简称“新金融

工具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5 号——保险合同》（财会[2020]20 号）（简称“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

此外，本摘要中的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是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5 号—原保险合同》（财会〔2006〕3 号）

及《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09〕15 号）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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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股东总数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A股：168,466； 

H股：5,33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4.2 截止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华人民

共和国财

政部                                                                                                               

0  26,906,570,608  60.84 - 无 - 国家 

香港中央

结算（代理

人）有限公

司 

166,000  8,702,309,375  19.68 - 无 - 境外法人 

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

理事会 

0  5,605,582,779  12.68 - 无 - 国家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96,605,162  520,502,103  1.18 - 无 - 境外法人 

孔凤全                                                                                                                             14,672,263  49,627,485  0.11 - 无 - 
境内自然

人 

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方

正富邦中

证保险主

题指数型

证券投资

基金                                                                       

-12,123,200 27,890,176  0.06 - 无 - 其他 

鹏华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社

保 基 金

16051组合                                                                                            

27,189,800 27,189,800  0.06 - 无 - 其他 

邱家俊                                                                                                                             2,045,400 18,162,400  0.04 - 无 - 
境内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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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春凤                                                                                                                             2,155,000 17,284,600  0.04 - 无 - 
境内自然

人 

王林明                                                                                                                             2,084,500  16,596,944  0.04 - 无 - 
境内自然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26,906,570,608  A股 26,906,570,608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8,702,309,375  H股 8,702,309,375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5,605,582,779  A股 5,605,582,77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20,502,103  A股 520,502,103  

孔凤全                                                                                                                             49,627,485  A股 49,627,48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富邦中证保险主题指

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27,890,176  A股 27,890,17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社保基金 16051组合                                                                                            
27,189,800  A股 27,189,800  

邱家俊                                                                                                                             18,162,400  A股 18,162,400  

孔春凤                                                                                                                             17,284,600  A股 17,284,600  

王林明                                                                                                                             16,596,944  A股 16,596,944  

前十名股东中回购专户情

况说明 
不适用 

上述股东委托表决权、受

托表决权、放弃表决权的

说明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 

1. 本公司所有股份均为流通股。 

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代香港各股票行客户及其他香港中央结算系统参与者持有。因香

港联交所有关规则并不要求上述人士申报所持股份是否有质押、标记及冻结情况，因此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无法统计或提供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名下股票为沪股通的股东所持股份。 

 

4.3 控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4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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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1.1公司业务概要 

1.1.1主要业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 

指标 2023 年 1-6月 2022 年 1-6月 增减（%） 

保险服务收入    

人保财险 224,368 205,189 9.3 

人保寿险 8,598 10,255 (16.2) 

人保健康 12,628 10,887 16.0 

人保财险承保综合成本率(%) 96.4 96.3 上升 0.1个百分点 

人保寿险半年新业务价值 2,490 1,493 66.8 

人保健康半年新业务价值 1,355 854 58.7 

总投资收益率（年化）(%) 4.9 5.3 下降 0.4个百分点 

单位：百万元 

指标 2023年 6月 30日 2022 年 12月 31日 增减（%） 

市场占有率(%)    

人保财险 34.3 32.7 上升 1.6个百分点 

人保寿险 3.4 2.9 上升 0.5个百分点 

人保健康 1.4 1.3 上升 0.1个百分点 

内含价值    

人保寿险内含价值 110,298 103,772 6.3 

人保健康内含价值 25,531 18,239 40.0 

注：市场占有率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银保监会）公布的中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原保险保费

收入，自行统计和计算，分别为人保财险占所有财产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以及人保寿险、人保健康占所有人身险

公司的市场份额（从 2021 年 6月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银保监会）公布的财产险公司和人身险公司汇总

数据口径暂不包含保险行业处于风险处置阶段的部分机构）。 

 

2023年 6月 30日本集团及主要子公司偿付能力结果按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Ⅱ）》

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银保监会）相关通知要求计算。其中， 2023年 6月 30日集团实际

资本为 4,165.39亿元，核心资本为 3,196.69亿元，最低资本为 1,733.58亿元，综合偿付能力充

足率为 240%，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84%；人保财险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22%，核心偿付能

力充足率为 194%；人保寿险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00%，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21%；人保健

康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36%，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21%。 

 

1.2业务分析 

1.2.1  人保财险 

为方便投资者理解主要产品线经营成果，人保财险将再保业务对应的保险服务收入、保险服

务费用及其他损益科目分摊至各产品线，模拟测算了各产品线的经营业绩净额。下表列明报告期

内人保财险产品线经营信息情况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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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元 

产品线 保险服务收入 保险服务费用 承保利润 综合成本率（%） 

机动车辆险 137,907 130,036 4,590 96.7 

农险 25,043 22,324 887 96.5 

意外伤害及健康险 23,019 21,570 350 98.5 

责任险 16,922 16,581 (477) 102.8 

企业财产险 8,337 5,841 666 92.0 

其他险类 13,140 8,363 2,089 84.1 

合计 224,368 204,715 8,105 96.4 

注：数据因四舍五入，直接相加未必等于总数，下同。 

1.2.2 人保寿险 

下表列明报告期内人保寿险按险种列示的原保险保费收入：  

单位：百万元 

险种 
2023年 1-6月 2022年 1-6月 

金额 占比（%） 增减（%） 金额 占比（%） 

寿险 69,844 88.6 11.1 62,844 87.2 

普通型寿险 33,887 43.0 52.5 22,219 30.8 

分红型寿险 35,899 45.5 (11.5) 40,574 56.3 

万能型寿险 57 0.1 9.6 52 0.1 

健康险 8,424 10.7 (3.4) 8,716 12.1 

意外险 546 0.7 13.5 481 0.7 

合计 78,813 100.0 9.4 72,041 100.0 

 

1.2.3人保健康 

按原保险保费收入统计，报告期内人保健康各类产品收入如下： 

单位：百万元 

险种 
2023年 1-6月 2022年 1-6月 

金额 占比（%） 增减（%） 金额 占比（%） 

医疗保险 17,500  51.9  3.6  16,900  55.6  

分红型两全保险 9,352  27.7  9.4  8,550  28.1  

疾病保险 3,411  10.1  (12.9) 3,917  12.9  

护理保险 3,098  9.2  347.0  693  2.3  

意外伤害保险 316  0.9  10.1  287  0.9  

失能收入损失保险 58  0.2  61.1  36  0.1  

合计 33,735  100.0  11.0  30,383  100.0  

 

1.2.4资产管理业务 

（1）投资组合 

  下表列明截至所显示日期本集团的投资组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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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23年 6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投资资产 1,379,818 100.0 1,286,378 100.0 

按投资对象分类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31,159 2.3 40,599 3.2 

固定收益投资 892,492 64.7 826,439 64.2 

定期存款 101,010 7.3 101,180 7.9 

国债及政府债 195,477 14.2 183,728 14.3 

金融债 202,671 14.7 178,365 13.9 

企业债 183,771 13.3 170,257 13.2 

其他固定收益投资
(2)
 209,563 15.2 192,909 15.0 

公允价值计量的权益投资 290,467 21.1 258,022 20.1 

基金 113,486 8.2 120,310 9.4 

股票 47,240 3.4 55,604 4.3 

永续金融产品 54,871 4.0 40,000 3.1 

其他权益类投资 74,870 5.4 42,108 3.3 

其他投资 165,700 12.0 161,318 12.5 

对联营及合营企业的投资 149,698 10.8 146,233 11.4 

其他
(3)
 16,002 1.2 15,085 1.2 

按核算方法分类 

交易性金融资产 369,100 26.8 不适用 不适用 

债权投资 304,740 22.1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债权投资 313,553 22.7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81,138 5.9 不适用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不适用 不适用 38,301 3.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不适用 不适用 557,582 43.3 

持有至到期投资 不适用 不适用 198,393 15.4 

长期股权投资 149,698 10.8 146,233 11.4 

其他
(4)
 161,589 11.7 345,869 26.9 

注： 

（1） 公司于 2023年 1月 1 日起执行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2023 年 6 月 30日数据为执

行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财务结果。根据准则衔接规定，公司无须重述新金融工

具会计准则对比期数据。 

（2） 其他固定收益投资包括二级资本工具、理财产品、存出资本保证金、信托产品、资产管理产品等 

（3） 其他包括投资性房地产等。 

（4） 其他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定期存款、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存出资本保证金、及投资性房地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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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资收益 

下表列明报告期内本集团投资收益的有关信息：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 1-6月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02 218 

固定收益投资 20,761 17,330 

利息收入 16,925 15,857 

处置金融工具损益 989 1,603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933 (153) 

减值 (86) 23 

公允价值计量的权益投资 2,883 7,392 

股息和分红收入 3,510 5,063 

处置金融工具损益 1,150 2,517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777) 266 

减值 - (454) 

其他投资 7,640 7,402 

对联营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收入 7,359 7,163 

其他损益 281 239 

总投资收益 31,486 32,342 

净投资收益
(1)
 28,362 28,561 

总投资收益率（年化）
(2)
（%） 4.9 5.3 

净投资收益率（年化）
(3)
（%） 4.4 4.6 

注： 

(1) 公司于 2023年 1月 1 日起执行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2023 年 1-6 月数据为执行新保

险合同会计准则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财务结果。根据准则衔接规定，公司无须重述新金融会计工具准则

对比期数据。 

(2) 净投资收益＝总投资收益－投资资产处置损益－投资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资产资产减值损失 

(3) 总投资收益率（年化）＝（总投资收益－卖出回购证券利息支出）╱（期初及期末平均总投资资产－期初及

期末平均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2 

(4) 净投资收益率（年化）＝（净投资收益－卖出回购证券利息支出）╱（期初及期末平均总投资资产－期初及

期末平均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2 

 

 

 

 

 

 

 

 



10 
 

1.2.5现金流量表 

单位：百万元 

 

2.未来展望与风险分析 

2.1未来展望 

 

2023年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持续恢复，下半年中央将出台一系列有利于扩内需、稳就业、活

市场、提信心、稳预期、深改革的政策措施，有效克服困难挑战，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

新的发展环境下，我国保险业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期，保险业应对长周期挑战的能力有待进一步

提升，财险业务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寿险商业模式转型有待进一步加快。 

 

2023 年下半年，本集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锚定高

质量发展目标，切实增强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坚守主责主业，更加务实地推进卓越战略

实施，坚持更加突出政治引领、更加突出服务国家战略、更加突出发展质量、更加突出创新驱动、

更加突出全面风险管理、更加突出全面从严治党，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保险板块将坚持稳业务发展，强经营效益。人保财险坚持引领发展，确保发展与效益“双优”，

稳住车险基本盘，高质量发展政策险，加快推进商业非车险扩面增量，着力提高承保质量，做优

风险减量服务，提升客户服务水平，做深降本增效。人保寿险坚持转型发展，夯实大个险渠道价

值主渠道地位，提高银保渠道价值贡献持续性，增强团险渠道创费能力，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有

效防范利差损风险。人保健康坚持专业经营，提升社保和商团业务价值创造能力，巩固互联网健

康险竞争优势，积极开拓税优护理险等创新业务，强化健康管理服务效能，推动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人保再保抓住再保险市场需求上涨的时机，优化业务结构，提高承保质量。人保香港进一步

优化业务结构、做实机构产能，为集团国际化发展做更大贡献。 

 

投资板块将努力保持投资收益相对稳定，拓展创新空间。人保资产持续加强专业能力建设，

发挥稳投资收益主力作用，着力提升主动投资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多措并举保持投资收益相对

稳定。人保养老提升投研能力，提高组合精细化管理水平，以优秀的投资业绩提高客户获取能力。

人保投控增强不动产和养老产业投、建、管、营等能力，服务好主业营业职场管理需求。人保资

本加大优质非标开发落地力度，发挥好人保股权平台作用，创新业务要做到能力先行、风险可控。 

 

科技板块将加强协同攻关，强化科技支撑。公司科技部统筹发挥人保科技、人保金服和主要

子公司科技部门作用，加强协调指导，加大科技投入，做强科技团队，加快数据中心迁移和系统

分布式改造升级，强化自主可控，推进科技赋能。人保科技做实科技基础和核心能力，持续推进

数据中心建设，加快数据互联互通和数据赋能，不断优化业务应用系统，研究和推动智能技术落

地，以技术创新赋能集团商业模式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工作。人保金服聚焦科技创新和服务主业，

项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 1-6月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921 49,444 21.2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40,901) (24,687) 65.7 

筹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28,715) (24,066) 19.3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额 255 347 (26.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增加额 (9,440) 1,0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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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场景赋能，继续在提升集团线上化水平、服务集团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下半年本集团将巩固良好发展态势，统筹推动转方式、促发展、增效益、优结构、防风险，

持续优化业务结构，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提升科技赋能水平，增强协同发展合力，完善全面风险

管理体系，强化依法合规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坚定不移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完成全年既定目

标任务。 

2.2可能面对的主要风险及应对举措 

 

一是宏观环境风险。国内方面，目前国内经济内生动力不强，需求仍然不足，居民收入预期

还在恢复，消费复苏动能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政府投资撬动社会投资仍存在制约。国际方面，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地缘政治冲突持续等不利因素导致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

峻，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较多。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风险挑战可能对本集团经营管理、

业务发展、投资等方面产生一定影响，本集团持续高度重视对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内外部经济

形势的研究，加强对外部环境的分析与分析，切实守好主责做强主业，在审慎经营基础上，把握

发展的机遇，不断提升服务国家大局的水平与风险应对的能力。 

 

二是资金运用风险。境内权益市场持续波动，市场优质投资资源稀缺，低利率环境下资产配

置难度上升，资产负债匹配难度和再投资压力升高，推动行业收益整体下行。本集团密切关注经

济形势及境内外资本市场变化，在投资端加强资产配置研究能力与服务国家战略能力，加大符合

国家战略的优质股权、债权和另类投资力度，在负债端加快改善负债业务结构与成本，通过持续

推动资产负债联动，保障合理的收益水平。此外，本集团还通过优化投资评审机制，持续做好投

资资产风险跟踪监测；定期开展投资资产风险分类与估值，持续做好资金运用风险排查，及时提

示风险情况，维护资金安全。 

 

三是投资信用风险。目前国家经济复苏动力不足，信用基本面恢复较慢，不同企业、不同行

业、不同区域信用分化持续，房地产行业信用风险持续发酵，城投企业信用风险暴露增加。本集

团高度重视信用风险防范，持续优化投资业务信用风险管理框架体系和信评体制机制，不断加强

投资信用风险监测和预警，进一步强化交易对手准入和限额管理，提高风险防控工作主动性和前

瞻性，持续开展重点行业、区域、交易主体信用风险排查，持续提升投资业务信用风险管控能力。 

 

四是保险业务风险。财产险方面，行业竞争加剧、极端气候频发，巨灾理赔和风险管理压力

可能上升，业务经营不确定性增加，随着消费复苏和经济活跃度上升，出险率可能出现一定程度

上升。人身险方面，行业竞争环境、投资市场下行以及利率下调等叠加影响下，或将对寿险行业

及集团短期业绩带来扰动。本集团将持续高度关注保险业务风险管理，聚焦系统内各类风险问题，

推动制定针对性改善措施，不断细化业务风险管控；强化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增强风险管理的前

置性和穿透性，加强重点领域、重点业务风险监测和防控，不断完善巨灾预警和防范机制，及时

开展风险提示和风险处置应对等，多措并举，降低保险业务经营的波动性。 

 

3. 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本集团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未发生对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或预计未来会有

重大影响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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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对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集团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首次执行 2017 年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四项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会计

准则”) 。根据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要求，本集团选择不对比较期间信息进行重述。金融资产

和金融负债于首次执行日的账面价值调整计入当期的期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实施新金融

工具会计准则也导致本集团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确认、分类和计量，以及金融资产减值的相

关政策发生了变化。 

 

2020 年 12 月财政部修订发布了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内容涵盖确认与计量、列报和披露。

执行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的企业，不再执行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

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 38 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3 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5 号

－原保险合同》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6 号－再保险合同》，以及财政部于 2009 年 12 月印发的《保

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09]15 号)。就过渡要求而言，首次执行日是指企业首次应用该

准则的年度报告期间开始的日期，过渡日是指首次执行日前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期初。本集团于

2023 年 1 月 1 日首次执行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过渡日为 2022 年 1 月 1 日，因此 2022 年比较期

财务信息因执行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而进行了重述。实施新保险合同准则也导致本集团于保险合

同相关的确认、计量、列报和披露整体均发生了变化。 

 

本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的新会计准则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

披露的《中国人保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23 年上半年，上述会计政策变更情况请参见

与本报告摘要同步披露的公司《2023 年半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附注五。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